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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運用普查資訊有效支援

決策及區域規劃需求
人口及住宅、農林漁牧業與工商及服務業三大普查涵括社會、經濟、產業及區域別等豐富統計資訊，

兼具總體與小地區統計功能，本文綜整單一普查、不同普查間、以及與公務（調查）統計資料之結

合運用，可提供政策研訂參考之處，冀發揮協助相關機關在決策制定及區域規劃上之功能。

　 侯美鈴（行政院主計總處國勢普查處專門委員）、詹素景（內政部會計處專門委員）

　 林美瑤（臺灣高等法院檢察署會計室主任）、吳清潭（行政院主計總處會計決算處簡任秘書）

　 阮靜如（桃園縣政府主計處主任秘書）

壹、前言

人口及住宅普查、農林漁

牧業普查與工商及服務業普查

係依統計法第 3 條及其施行細

則第 25 條規定，為政府應定

期辦理之基本國勢調查，透過

三大普查，可完整蒐集人口、

社會、經濟、土地及資源等表

徵國家整體基本情勢之資訊。

各普查除供長期觀察應用之重

要基本問項外，每次普查均因

應當時重要政策或議題，新增

主題性問項，以多面向掌握經

社面發展關鍵資訊，提供政府

研訂政策參據及產學界研究應

用。本文主要就普查支援政府

政策研訂方面進行探討。

貳、三大普查概要

一、人口及住宅普查

人口及住宅普查每十年辦

理一次，主要蒐集臺閩地區常

住人口基本特徵、家戶組成及

住宅使用狀況等資料，提供政

府規劃人口及住宅發展政策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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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99 年主要調查項目如下：

（一）常住人口

人口基本特徵、常住及

遷徙情形、工作狀況、工作

或求學地點、國人健康狀況、

使用語言情形、行業、職業、

現有子女數、最近子女居住

地點。

（二）住戶

家戶型態、住宅所有權

屬、住進本宅時間。

（三）住宅

居住處所類別、是否有

人居住、住宅用途、房廳數、

衛浴套數、有無其他自有住

宅。

另連結相關公務檔案編製

原住民族、身心障礙人口、健

康醫療及住宅建築類型、竣工

年分、樓地板面積與建築結構

等資訊。

二、農林漁牧業普查

農林漁牧業普查每五年

辦理一次，主要蒐集臺閩地區

農林漁牧業資源分布、生產結

構、勞動力特性及經營狀況等

資料，提供政府擬訂農林漁牧

業發展政策參據。99 年主要調

查項目：農林漁牧業一般概況、

勞動力、主要經營種類及轉型

情形、土地使用、收入狀況、

作物及畜禽生產情形、農事及

畜牧服務業（森林、漁撈、養

繁殖）作業情形。

三、工商及服務業普查

工商及服務業普查每五

年辦理一次，主要蒐集臺閩地

區工商及服務業營運狀況、資

源分布、資本運用、生產結構

及其他相關經濟活動狀況等資

料，提供政府訂定工業及服務

業發展政策參據。100 年主要

調查項目如下： 

（一）基本資料

廠商名稱、地址、組織

別、經營項目（行業）、單

位級別、開業年月。

（二）營運資料

年底從業（僱用）員工

人數、薪資與勞動報酬、各

項收入、各項支出、實際運

用資產及其變動。

（三）營運特徵

使用或經營派遣、自有

品牌經營、環保與各項無形

投入（研發、行銷、訓練、

電腦軟體）、新產品產出、

三角貿易、營運數位化與電

子商務、全球化經營、專業

技術交易、重點產業經營。

參、普查資訊於政策

研訂之運用

普查結果除能提供國家基

本情勢整體現況資訊，亦能透

過歷次普查比較，觀察重要項

目的變化趨勢，另外，結合不

同普查，或是結合相關公務（調

查）統計，可產生更多有用資

訊，提供政策研訂所需詳細重

要參據。以下綜整部分普查結

果及相關政策可運用參考之

處。

一、人口及住宅普查結果

與相關政策

（一）人口及住宅普查結果顯

示，少子女化及高齡化

現象愈趨明顯，涉及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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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如：教育資源配置

（學校數、班級數、老

師數之調整等）、住宅

（中小坪數趨勢、老舊

無電梯住宅更新、居家

無障礙環境設備改善

等）、產業（托育、照

顧服務等相關產業發

展）、勞動（未來勞動

力減少之因應）、年金

保險及醫護等政策之因

應措施研訂參據。

（二）由需長期照護人數及其

變化、與子女同住情

形、失能人口照護需求

等資料，再輔以相關調

查及公務統計之長期照

護服務供給人力及資源

配置等資訊，可供擬訂

長期照顧計畫、長照保

險等政策參考運用。

（三）由國人婚姻狀況、家戶

組成、戶內人口年齡、

教育程度、工作情形等

資料，可獲知國人晚

婚、單親、隔代家庭及

戶內勞動情形等相關資

訊，提供人口政策及相

關輔（補）助政策參考。

（四）由空閒住宅及空屋率分

布情形，再輔以租屋需

求及弱勢族群分布等資

料，可有效活化閒置住

宅運用、並作為協助需

求者及弱勢族群築巢圓

夢計畫之用。 

二、農林漁牧業普查結果

與相關政策

（一）農林漁牧業可耕作地運

用情形、家庭人口結

構、勞動力情形、農村

人力老化趨勢等資訊，

可提供農保制度檢討改

進對策及農民福利規劃

參考運用。

（二）65 歲以上經營管理者可

耕作地自有自用、專兼

業情形、農業收入、戶

內其他人口工作情形等

資料，可提供老年農民

福利津貼訂定參考。

（三）農戶家數、耕地權屬、

面積、耕作情形等資

料，可提供小地主大佃

農（擴大經營規模）政

策參考。

（四）縣市別主要作物經營種

類、農業收入、勞動力

年齡結構等資料，相關

作物（蔥頭、金針、龍

眼、梅、柑桔類及竹筍）

的農牧戶數，提供雲彰

黃金廊道農業新方案及

評估加入 TPP（跨太平

洋貿易夥伴協議）後對

產業之影響應用。

三、工商及服務業普查結

果與相關政策

（一）行業別家數、從業人數、

收入、利潤率、附加價

值率及變化情形等資

料，可供了解產業市場

競爭情形，建構優質產

業競爭環境，釐訂產業

發展政策參考。

（二）特定服務業之地區分

布、規模、僱用員工及

營運概況等資料，提供

兩岸服務貿易協議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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訂定及從事談判參考。

（三）行業別及規模別企業單

位經營、海外投資布局

概況，提供中小企業認

定標準修訂及輔導措施

參用。

（四）產業家數分布、從業人

數、投入產出等情形，

輔以當地聯外交通運輸

情形，可提供新商機開

拓，產業鏈、商圈設置，

地區招商政策等參考；

商圈、工業區、科學園

區等場所單位經營概況

及變化情形，可提供規

劃產業及區域發展政策

參用。

四、普查間之結合運用與

相關政策

（一）結合三大普查常住人

口、通勤通學、區域經

濟發展、土地利用情形

等資料，可提供捷運系

統、國道、生活圈等道

路交通路線規劃及站址

設立參用。

（二）結合三大普查區內常住

人口、行業別家數、實

際運用固定資產、生產

總額、附加價值率等資

訊，以及產業結構變遷

與土地利用情況，可提

供區域產業發展計畫之

評估參考。

（三）從生產到消費，結合農

林漁牧業普查、工商及

服務業普查之農漁產品

種類及產地分布、加工

製造、銷售服務（批發、

零售、餐飲、民宿、休

閒旅遊 ...）等資訊，提

供農產品產銷失衡調整

政策參用；亦可結合農

林漁牧業種類分布、鄰

近地區行業類型及交通

等資訊，提供休閒農漁

園區計畫、精緻農業發

展等政策參考。

肆、普查結果運用案

例

一、長期照護需求與資源

配置

第 691 期 主 計 月 刊「 常

住人口長期照護需求與資源配

置之研析」一文，依據人口及

住宅普查長期照護需求者之人

數、活動障礙項目、縣市分布、

居住狀況等統計結果，與內政

部、衛生福利部等長期照護供

給相關公務統計資訊，探討常

住人口之長期照護需求與資源

配置情況。

由研析結果得知，未來長

期照護需求仍會穩步上升，目

前國內照護服務人力仍顯不足；

另多數縣市之現有照護機構資

源並未充分利用，值得相關機

關探究其原因，並研擬因應措

施。此案例可提供相關決策單

位檢視目前長期照護資源配置

與使用情形是否妥適，並作為

建構長期照護體系及制定相關

政策之參考。

二、桃園航空城

桃園航空城特定區計畫書

中，運用航空客貨運量、戶籍

人口等公務統計與工商及服務

業普查資料分析該特定區之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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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環境，於第三章第四節產業

經濟中，運用工商及服務業普

查桃園縣行業別、鄉鎮市別之

場所單位數、從業員工數，各

鄉鎮市場所單位數、從業員工

數、生產總額及實際運用固定

資產，及桃園縣主要行業生產

總額及其占全國比率與主要生

產地等資料進行分析，以了解

該縣產業現況及變化與分布情

形，並探討優勢產業及所在之

鄉鎮市，作為航空城規劃參考。

此案例中，人口部分若

能輔以人口及住宅普查之常住

人口，了解戶籍與常住人口差

異情形，當更能反映實況；另

該縣汽車及其零件製造業與電

腦、電子產品及光學製品製造

業之生產總額分占全國之 4 成

2 及 3 成 6，亦可納入航空城產

業鏈規劃；此外，可運用三大

普查資料了解該縣住宅、可耕

作地及作物種類、工廠及商家

分布情形，於進行區域土地徵

收時作為評估參考。

伍、結語與建議

一、三大普查涵括社會、經濟、

產業及區域別等豐富統計

資訊，兼具總體與小地區

統計功能，可提供人口、

教育、托育、醫療、長照、

住宅、產業、經濟、勞動

及區域規劃等政策研擬參

據。

二、三大普查結果產生後，國

發會、內政部、衛生福利

部、原民會、農委會、經

濟部、縣市政府等機關單

位已先後利用於訂定相關

政策及研擬因應對策之參

據；普查資訊多元豐富，

從統計結果分析中，不僅

可獲知現況，亦可得知其

變化發展趨勢，無論是單

一普查、不同普查間之結

合、或是另外結合公務（調

查）統計資料，均是重要

的運用方向，各主計單位

可協助及宣導所在機關

（構）廣為運用，讓統計

充分發揮「支援決策、檢

驗政策」功能。 

三、為推廣普查資料之加值

運用，行政院主計總處以

親和性及使用者導向，已

陸續完成建置整合三大普

查統計結果之「普查視覺

化查詢系統」，該系統包

括主題式互動統計、歷次

普查地區要覽及進階交叉

查詢三大部分，以符合使

用者多面向需求。其中主

題式互動統計係以與政策

相關及各界關注議題所做

之分析，各相關機關於擬

訂政策時即可直接參用；

歷次普查地區要覽可提供

各縣市歷次普查及各鄉鎮

市區最新普查之重要結

果；而進階交叉查詢則提

供欲做深入研究者更多詳

細資料。為更提升地區別

資料之運用效能，建議未

來各鄉鎮市區資料亦可擴

充至歷次普查；另外，在

現有已利用地理資訊系統

（GIS）產製的部分重要

統計資訊外，若能進一步

結合 GIS 建立工業區、商

圈、農業區等分布及該範

圍內相關重要統計資料，

將更能彰顯充分運用三大

普查結果之重要性。


